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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子公司出售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5%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出售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5%股份的议案》，基于公司长期发

展，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维数字” ）以人

民币16,558.16万元向深圳亚新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湾公司” ）出售其持有的深圳市创维群欣安

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以下简称“群欣安防公司” ）55%股份。

1

"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更名为"深圳宝龙群欣科技有限公司"。

具体请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子公

司出售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5%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2021年1月19日， 公司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已收到亚新湾公司支付的本次交易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群欣安防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完成股东信息、法定代表人及董监高等变

更登记的备案手续，取得了《变更（备案）通知书》和新《营业执照》。 同时，亚新湾公司将持有的群欣安防公

司55%股份质押给深圳创维数字，并取得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具体请见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子公司出售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55%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与亚新湾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亚新湾公司应于股份转让完成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于2021年3月31日前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7,445.00万元；于2021年6月30

日前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8,113.16万，共计16,558.16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亚新湾公司已支付金额为1,000万元，本次逾期未支付金额为7,445.00万元。

近期公司与亚新湾公司持续在沟通确认支付购买股权款事项， 由于亚新湾公司资金周转原因未能按期

支付相应的对价款，与公司协商及恳请将上述未按期支付的款项延期至2021年5月31日之前支付。 目前双方

对延期付款事项仍在进行协商，针对亚新湾公司未按期支付的款项，公司予以高度重视，将敦促其尽快履行

付款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事项

根据目前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公司本次交易部分股权转让款的延期支付，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敦促交易对方按照协议约定尽快履行付款义务，必要时通过

法律手段进行追偿，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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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13� � � �债券简称：创维转债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创维转债” 将于2021年4月15日按面值支付第二年利息，每10张“创维转债”（面值1,000.00元）利

息为6.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1年4月14日。

3、除息日：2021年4月15日。

4、付息日：2021年4月15日。

5、“创维转债” 票面利率：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

年2.00%。

6、“创维转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14日，凡在2021年4月14日（含）前买入并持有“创

维转债” 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1年4月14日卖出“创维转债” 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21年4月14日（含）前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

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1年4月15日。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040.00万张

（债券简称“创维转债” 、债券代码“127013” ，以下简称“创维转债” 或“可转债” ）。 根据《创维数字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在“创维转债” 的计

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创维转债” 2020年4月15日至2021年4月14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创维转债” 基本情况

1、可转债简称：创维转债

2、可转债代码：127013

3、可转债发行量：104,000.00万元（1,040.00万张）

4、可转债上市量：104,000.00万元（1,040.00万张）

5、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19年5月16日

7、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2019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15日

8、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19年10月21日至2025年4月15日

9、债券利息：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

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

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

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 ）；

1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提供担保；

14、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创维数

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创维数字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期为“创维转债” 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0年4月15日至

2021年4月14日，票面利率为0.60%，每10张“创维转债”（面值1,00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00元（含

税）。

1、对于持有“创维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

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4.80元；

2、对于持有“创维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

为6.00元；

3、对于持有“创维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10张派发利息6.00元，由其他债

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可转债利息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

下：

1、债权登记日：2021年4月14日

2、除息日：2021年4月15日

3、付息日：2021年4月15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1年4月14日（即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创维转债”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

付利息的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创维转债” 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付息网点（由可转债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自2018年

11月7日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故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6楼

邮编：518057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人：梁晶

联系电话：0755-26010680

传真：0755-26010028

邮箱：skydtbo@skyworth.com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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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975,987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

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39,471,889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16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有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数量：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在本次

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5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该等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

（2）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100%（若公司

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3月17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29号），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成都先导”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68万股，并于2020年4

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400,68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366,032,07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4,647,924股。

2020年10月16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2,106,772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2名， 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原股东及参与公司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管计划的配售对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

的股份数量为241,447,87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0.26%，具体详见公司2020年4月1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241,447,876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1年4月16日

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原股东及公司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原股东及公司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各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对其所持有的股份相关承诺如下：

（一）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名“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佳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成都腾澜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Jumbo� Kindness� Limited（巨慈有限公司）、重

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分别承诺如下：

“（1）自公司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在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将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公

司申报本企业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一切直接实际损失、损害和开支。 ”

2、嘉兴丹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中岭燕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就其持有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分别承诺如下：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一切直接实际损失、损害和开支。 ”

（二） 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原名“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佳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腾澜生物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Jumbo� Kindness�

Limited（巨慈有限公司）、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鼎晖新趋势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就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意向分别承诺如下：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 ）后，

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减持其所持公司的股票。本企业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

划。 本企业自锁定期满之日起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数量和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但若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

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50%（若

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该等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

（2）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100%（若公司

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锁定

期满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3）减持期限：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

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

（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中金公司丰众16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

锁定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审核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成都先导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成都先导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成都先导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成都先导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41,447,8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0.26%。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975,987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

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39,471,889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1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9,153,274 14.76% 59,153,274 0

2 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667,721 9.40% 37,667,721 0

3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4,059,859 6.01% 24,059,859 0

4 成都腾澜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973,871 5.48% 21,973,871 0

5 Jumbo�Kindness�Limited（巨慈有限公司） 19,925,581 4.97% 19,925,581 0

6

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000,002 4.49% 18,000,002 0

7 嘉兴丹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67,441 4.24% 16,967,441 0

8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4,567,441 3.64% 14,567,441 0

9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607,862 3.40% 13,607,862 0

10

Long�Star�Growth�Group�Limited （长星成

长集团有限公司）

10,548,837 2.63% 10,548,837 0

11 北京中岭燕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0.75% 3,000,000 0

12

中金公司丰众16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75,987 0.49% 1,975,987 0

合计 241,447,876 60.26% 241,447,876 0

注：1、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原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佳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39,471,889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1,975,987 12

合计 - 241,447,876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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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21年4月5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Golden� Link� Worldwide� Limited（以下简称“Golden� Link” ）签署关

于认购AGIC� FUND� II� L.P.�（以下简称“AGIC� FUND” ）基金份额的认购协议。 Golden� Link作为有限合伙人拟

认缴出资1.2亿美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与该事项相关的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AGIC� GP� II� Limited是AGIC� Fund的普通合伙人， 公司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实际控制AGIC� GP� II�

Limited，蔡洪平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其余五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二、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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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Golden� Link� Worldwide� Limited（以下

简称“Golden� Link” ）于2021年4月8日签署了关于认购AGIC� FUND� II� L.P.（以下简称“AGIC� Fund” ）基金份

额的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 AGIC� GP� II� Limited是AGIC� Fund的普通合伙人。 AGIC� Fund以开曼

群岛豁免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组建，目前正在募集阶段，预计募集规模不超过13.9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位处德国、德语

国家和地区、北欧国家以及大中华地区，以及具有强劲增长潜力的其他技术先进地区的行业龙头企业，投资重点为

把握私营和上市公司的收购和结构性交易机会。 Golden� Link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1.2亿美元。

公司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通过其家族信托实际控制AGIC� GP� II� Limited。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蔡洪平先生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1、AGIC� GP� II� Limited

(1)公司名称：AGIC� GP� II� Limited

(2)注册形式：开曼群岛豁免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19年3月12日

(4)注册地：开曼群岛

(5)授权股本：1,000,000美元

(6)实际控制人：蔡洪平

(7)�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Yulan�Investments�Limited 49%

AGIC�II�Carry�Reserve�Limited 15%

AGIC�II�CLP,�L.P. 36%

合计 100%

(8)AGIC� GP� II� Limited为AGIC� Fund的普通合伙人。

(9)财务数据：

截止2021年3月31日，AGIC� GP� II� Limited总资产为300,000.06美元， 净资产为300,000.06美元 （未经审

计），AGIC� GP� II� Limited成立于2019年3月12日，仅作为基金普通合伙人投资基金及负责基金日常运营，由于基

金首次交割完成后开展投资活动的时间较短，且股权投资项目周期较长，AGIC� GP� II� Limited目前暂无营收数据。

(10)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

AGIC� GP� II� Limited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本公司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通过其家族信托实际控

制AGIC� GP� II� Limited。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AGIC� GP� II� Limited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AGIC� GP� II� Limited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2、Golden� Link� Worldwide� Limited

(1)公司名称：Golden� Link� Worldwide� Limited

(2)注册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05年4月22日

(4)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5)实际控制人：王传福

(6)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7)主要股东：BYD� (H.K.)� Co.,� limited

(二)�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及经不时修改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AGIC� FUND� II� L.P.。

2、成立时间：2019年3月15日。

3、注册地：开曼群岛。

4、基金规模：预计不超过13.9亿美元。

5、主要投资领域：位处德国、德语国家和地区、北欧国家以及大中华地区，以及具有强劲增长潜力的其他技术先

进地区的行业龙头企业，投资重点为把握私营和上市公司的收购和结构性交易机会。

6、组织形式：开曼群岛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7、出资方式：美元现金方式出资。

8、出资进度: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具体缴款时点和每次缴款金额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和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确定。

9、基金期限：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基金期限为自首次交割日（2020年9月 1日）起至首次交割日的第10个周

年纪念日。

10、管理及决策机制

AGIC� GP� II� Limited作为AGIC� Fund的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负责基金日常运营， 对外代表基金。

AGIC� GP� II� Limited已委任Asia-Germany� Industrial� Promotion� (Cayman)� Limited（以下简称“管理人” ）

作为基金的管理人向AGIC� Fund提供投资组合管理和行政服务。 管理人是一间于2015年4月20日成立的开曼群岛

豁免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蔡洪平先生。 管理人成立了投资委员会，负责审阅及批准AGIC� Fund投资项目的

投资及处置。 AGIC� Fund将设立有限合伙人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询委员会” ），至少有3名但不超过 12�名有

表决权成员，主要负责审议延长基金募集期、修改投资限制等重大事项，决议事项需过半数咨询委员会有表决权成

员同意通过。Golden� Link拟委派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在AGIC� Fund担任投资委员会观察员和咨询委员会委员，监

督AGIC� Fund的相关投资及管理。

11、各合伙人地位及权利义务

11.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

普通合伙人拥有《开曼群岛豁免有限合伙企业法》、其他适用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所规定的对合伙事务的执行

权力。

11.2普通合伙人的义务

普通合伙人负有《开曼群岛豁免有限合伙企业法》、其他适用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依据合伙协议约定向有限合伙人提交财务报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11.3�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有限合伙人拥有《开曼群岛豁免有限合伙企业法》、其他适用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所规定的有限合伙人所享有

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获取合伙企业分配的收益、获取财务报告等信息的权利等。

11.4�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有限合伙人负有《开曼群岛豁免有限合伙企业法》、其他适用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向合伙企业实缴出资等。

12、收益分配机制：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合伙企业就某一投资项目而产生的可分配现金进行分配时，首先应

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照合伙人就该项目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但普通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获得相应

的绩效收益。

13、公司就基金投资之会计核算方式：拟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科目核算。

14、退出机制：普通合伙人将在适宜的时机通过适当方式实现退出。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出于对全球科技发展趋势的判断，公司拟借助国际化专业投资机构的行业研究、资源整合能力，投资于全球范

围内的科技龙头企业，以获取长期的投资回报，同时可以延伸公司产业投资触角，促进公司投资与实业协同发展，加

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并推动公司全球业务的良性循环。

（二）存在的风险

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具有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公司本次参与的AGIC� Fund的投资回报将面临较长的

投资回收期。

另外，受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标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监管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仍然存

在项目投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和目标，甚至亏损的风险。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AGIC� Fund的经营管理情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严格风险管控，以切实降低投资风险。

四、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与AGIC� GP� II� Limited未发生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蔡洪平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参与投资基金是公司考虑自身业务发展情况、财务状况及发展战略综合做出的决定，有助于通过多元

化投资提高收益水平并提高抗风险能力， 公司将密切关注AGIC� Fund的经营管理情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严

格管控各项风险。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公司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通过其家族信托实际控制AGIC� GP� II� Limited� 。 AGIC� GP� II� Limited参与

投资AGICFund，其总认缴出资额占基金规模的1.5%。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参与投资AGIC� Fund；除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将担任AGIC� Fund咨询委员会

委员和投资委员会观察员以及蔡洪平先生担任AGIC� Fund投资委员会主席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在AGIC� Fund中任职；公司本次参与投资AGIC� Fund不会导致同

业竞争。

（二）公司与AGIC� GP� II� Limited不存在其他未披露协议。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相关法规要求，持续关

注该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的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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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008,3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07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1年4月13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4月12日分别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决定向包括控股股东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长投集团” ）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74.20万股

（含本数）的A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含本数）,其中湖

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长投集团” ）承诺认购金额为30,000万元。

2、公司于2020年2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同意维持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 根据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3、2019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 2020年2

月18日，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5�号）（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74.20

万股新股。

4、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

格确定为9.59元/股，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37,956,203股，募集资金总额

363,999,986.77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896,986.80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8,

102,999.97元。 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85号文规定的上限；本次发行最

终发行对象共计4家，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发行通过向湖北省长

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 ）、张

端时和张航共计4家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进行，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完成后，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20年4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金额及限售期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登记股份(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省长投集团 31,282,586 299,999,999.74 36

2 建信投资 4,171,011 39,999,995.49 12

3 张端时 1,981,230 18,999,995.70 12

4 张航 521,376 4,999,995.84 12

合计 37,956,203 363,999,986.77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公司以2020年5月29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251,705,513股，因公司已于2020年4月13日非公开发行新股37,956,203股，去除回购

2,995,100股，以此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含税）同时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元（含

税），送红股后，上述限售股由37,956,203股增至45,547,443股，占公司总股本346,995,039股的

13.12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46,995,039股，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8,008,3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079%。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

申请限售股解禁的股东在实施非公开发行时， 分别承诺各自认购的股票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加的相应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锁定期约定。 若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他要

求，则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

监管意见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发行后在锁定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

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除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外，本

次发行对象取得的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无追加承诺并在承诺期间严格遵守了上述限售

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13日；

2、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8,008,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79%；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股东共计3名，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股数（股）

1 建信投资 5,005,213 5,005,213 1.4424 0

2 张端时 2,377,476 2,377,476 0.6852 0

3 张航 625,651 625,651 0.1803 0

合计 8,008,340 8,008,340 2.3079 0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5,559,767 13.1298 -8,008,340 37,551,427 10.8219

高管锁定股 12,324 0.0036 - 12,324 0.0036

首发后限售股 45,547,443 13.1262 -8,008,340 37,539,103 10.818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1,435,272 86.8702 8,008,340 309,443,612 89.1781

三、总股本 346,995,039 100.00 - 346,995,039 100.00

六、保荐机构对本次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广济药业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遵守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的股份锁定的承诺；广济药业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广济药业对上述信

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广济药业本次为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

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七、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等情况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述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情形，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提供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形，也不存在违规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二）《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

限售的核查意见》。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 �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21-016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3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300.22万平方米，同比增加49.09%；实现签约金额492.05亿元，同比增加

79.78%。

2021年1-3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718.2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46.51%；实现签约金额1242.82亿元，同比

增加74.99%。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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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期新增加房地产项目8个，项目信息如下（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单位：万元、平方米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取

方式

土地

用途

用地

面积

规划容积率面积 我方需支付价款

权益

比例

1 南京市溧水区中山东路北侧地块 挂牌 住宅 43,233 95,112 23,520 39.2%

2 北京市顺义区安宁街南侧地块 联合挂牌 住宅 105,144 262,859 338,850 50%

3 南昌市南昌县银良北路北侧地块 拍卖 住宅 53,333 117,333 15,545 51%

4 太原市小店区化章街北侧地块 挂牌 商住 73,416 203,406 43,482 60%

5 兰州市安宁区金茂街南侧地块 合作 商住 465,644 869,235 139,078 50%

6 乌鲁木齐市高新区迎宾东路南侧地块 挂牌 商住 140,726 221,584 74,150 100%

7 长春市朝阳区育民路西侧地块 挂牌 住宅 69,291 124,724 15,790 60%

8 包头市昆都仑区兵工路北侧地块 挂牌 商住 90,398 180,795 54,555 100%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九日

图1：南京市溧水区中山东路北侧地块

图2：北京市顺义区安宁街南侧地块

图3：南昌市南昌县银良北路北侧地块

图4：太原市小店区化章街北侧地块

图5：兰州市安宁区金茂街南侧地块

图6：乌鲁木齐市高新区迎宾东路南侧地块

图7：长春市朝阳区育民路西侧地块

图8：包头市昆都仑区兵工路北侧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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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8号上海浦东华美达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2,834,9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4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陈怡女士、马成先生、高国武先生因工作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钱筱斌先生因工作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3、 公司总经理邱畅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音女士、公司财务负责人奚凯燕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066,169 99.2951 2,568,435 0.6538 200,300 0.0511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087,169 99.3005 2,547,435 0.6484 200,300 0.0511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201,169 99.3295 2,433,435 0.6194 200,300 0.0511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201,169 99.3295 2,433,435 0.6194 200,300 0.0511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99,269 99.2781 2,682,435 0.6828 153,200 0.0391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264,269 99.3456 2,570,635 0.654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31,269 99.2608 2,750,435 0.7001 153,200 0.03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045,269 99.2898 2,636,435 0.6711 153,200 0.0391

9、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2,956 91.7570 2,636,435 7.7902 153,200 0.452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结构性存款和低风险产品投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64,766 98.9893 3,816,938 0.9716 153,200 0.039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579,300 97.8984 8,102,404 2.0625 153,200 0.0391

1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98,169 99.2778 2,636,435 0.6711 200,300 0.051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34,174 90.0454 2,636,435 9.4078 153,200 0.5468

1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045,269 99.2898 2,789,635 0.7102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045,269 99.2898 2,636,435 0.6711 153,200 0.0391

1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180,269 99.3242 2,501,435 0.6367 153,200 0.0391

17、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98,169 99.2778 2,636,435 0.6711 200,300 0.05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1,271,956 92.4041 2,570,635 7.5959 0 0.0000

8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052,956 91.7570 2,636,435 7.7903 153,200 0.4527

9

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31,052,956 91.7570 2,636,435 7.7902 153,200 0.4528

12

关于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

议案

31,005,856 91.6179 2,636,435 7.7903 200,300 0.5919

13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5,234,174 90.0454 2,636,435 9.4078 153,200 0.5468

14

关于2021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

酬预算的议案

31,052,956 91.7570 2,789,635 8.2430 0 0.0000

15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1,052,956 91.7570 2,636,435 7.7903 153,200 0.4527

16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1,187,956 92.1559 2,501,435 7.3914 153,200 0.4527

17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保险的议案

31,005,856 91.6179 2,636,435 7.7903 200,300 0.59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13涉及关联交易。 议案9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

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40,990,280股）；议案13回避

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40,990,280股）、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数为5,818,782股）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8、9、12、13、14、15、16、17

3、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特别决议形式通过之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嘉驰、陈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